
闽卫督函〔2025〕167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 20252216 号
提案的答复

黄家盛委员：

《关于进一步做好我省 3 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提

案》（20252216 号）由我单位会同省发改委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

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“幼有所育”工作，认真贯

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强化多元投入保障，积极

做好政策研究和资金保障，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，不断满足人

民群众对托育的需求。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目标任务纳入省“十

四五”规划《纲要》，明确要“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发展家

庭为主、托育补充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，推进托育服务标

准化和规范化建设”。2020—2025 年，省委、省政府六年五次将

普惠托位建设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省级共投入资金 3 亿元。积

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入和长期国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等项目 20

个、资金 5.15 亿元。精心组织实施厦门和泉州中央财政支持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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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，为全省开展托育服务树标杆、建机制、

保持续、出经验。截至 2024 年底，全省共有托位 17.32 万个，

千人口托位数 4.14 个，其中普惠托位 5.12 万个，极大地满足了

人民群众对普惠托位的需求。

二、下一步主要措施

您提出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增加普惠性托育学位数量、出台

我省托育学位生均经费补贴政策等建议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下

一步，我们将认真研究您的意见建议，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，做

好托育服务相关工作。

（一）完善托育服务相关政策。研究制定我省加快普惠托育

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，明确各级政府、部门、社会、机构、家庭

的责任和义务，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。加快构建以托育综合

服务中心为枢纽，以托育机构、社区嵌入式托育、幼儿园托班、

用人单位办托、家庭托育点等为网络的“1+N”普惠托育服务体

系，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，加快普惠托育服务发展，形

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。

（二）加大普惠托育支持力度。落实公办托育服务能力建设

项目和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。支持符合条件的托育综合服务中

心建设项目、公办托育服务网络建设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

资金。将托育服务工作所需的必要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，鼓励

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将托育服务事项纳入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清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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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托育机构类型和运营情况等，建立更加精准的普惠托育运营

补助制度。鼓励各地采取提供闲置的国有房屋、减免场地费用、

发放建设补助等措施，降低社会办托育机构办托成本。落实好托

育服务税费优惠，托育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的政策。

（三）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 2-3 岁托班。在保障学前教

育普及普惠目标的基础上，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招收

2-3 岁幼儿。通过 2025 年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公办幼儿园托

位改造项目试点，总结梳理公办幼儿园办托相关经验，积极协调

财政、教育、住建等相关部门，完善“托幼一体化服务”政策，

推进托幼一体化服务提质。

感谢您对我省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杨闽红

联 系 人：黄巧夷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276956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1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省政府办公厅，省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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